赤峰市松山区2025年抗旱应急工程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目的
 经调查，由于近几年干旱原因导致水位下降，进而导致城子乡喇嘛扎子村窑沟梁组等93处工程现状水源井水量不足，致使该部分地区人饮工程现状供水保证率较低，村民吃水不方便。该项目解决部分供水保证率较低地区原有农村饮水工程的改建，保证当地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预计投资约2200万元。

二、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饮用水供水条例》、水利部《农村人畜饮水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2000年7月17日）、《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总〔2002〕116号）、《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 《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14〕429号）、《供水工程施工及设施安装》（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营业税改证增值税计算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办水总〔2016〕132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办财务函〔2019〕448号）、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国发〔2023〕16号）、水利部《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水农〔2023〕283号）、《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工程部分）（试行）》（内水建〔2024〕22 号文）、《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工程概算补充定额>的通知》(内水建〔2024〕55号)及规范性文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编制规程》（SL559—2019）、《机井工程技术标准》（GB/T 50625-2023）、《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21）、《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GB/T43824-202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防洪标准》（GB50201—2014）、《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国家建筑标准设计》（96S811—96S821）、《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SL/T618-2021）、《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1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管井技术规范》（GB50296-2014）、《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50011-2015）、《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制定本方案。

三、范围及资金来源

    本方案共打配水源井、更新管道及部分机电设备等93处工程，分别是：

	城子乡城子村河北三、七组；

安庆镇大坝村下大坝；
安庆镇大坝村朱家沟；
安庆镇一百家子村一百家子；
安庆镇一百家子村大桃来吐；
安庆镇白庙子村钟营子；
安庆镇唐家营子村唐家营子；
安庆镇马架子村下马架子；
安庆镇小北道村小北道（大街）；

	城子乡城子村河南五组；

	城子乡喇嘛扎子村窑沟梁；

	城子乡塔子村塔子1、7、8组；

	城子乡塔子村下塔子二组；

	城子乡乌台图村大营子；

	初头朗镇柴胡栏子村柴胡栏子村老爷庙组；

	初头朗镇柴胡栏子村柴胡栏子组；

	初头朗镇柴胡栏子村大窝铺；

	初头朗镇柴胡栏子村高三营子组；

	初头朗镇柴胡栏子村窑沟组；

	初头朗镇池家营子村接家沟组；

	初头朗镇池家营子村张宝沟；

	初头朗镇初头朗中学；

	初头朗镇大酒缸村下仓子组；

	初头朗镇福山庄村老头沟组；

	初头朗镇孤山子村孤山子后组；

	初头朗镇哈拉卜罗村哈拉卜罗组；

	初头朗镇哈拉卜罗村小北梁组；

	初头朗镇三把火小梁组；

	初头朗镇铁家营村窦家梁组；

	初头朗镇铁家营村哈拉海沟组；

	初头朗镇下大梁村南沟组；

	初头朗镇肖家地村肖家地组；

	初头朗镇薛家地村杂铺营子组；

	大夫营子乡蔡家沟村；

	大夫营子乡大碾子村；

	大夫营子乡顾家营子村；

	大夫营子乡上窝铺村；

	大夫营子乡宋家店村；

	大庙孙营子村孙营子组；

	大庙镇大庙地区中学；

	当铺地满族乡北道村上北道3、4组；

	当铺地满族乡北道村下北道1、2组；

	当铺地满族乡大木头沟村移民新村；

	当铺地满族乡大兴隆庄村；

	当铺地满族乡关家营东梁组；

	当铺地满族乡哈拉海沟狮子沟组；

	当铺地满族乡龙王庙村四组；

	当铺地满族乡龙王庙村五六组；

	当铺地满族乡龙王庙村羊旺鼻子；

	当铺地满族乡龙王庙村一组；

	当铺地满族乡哈什吐村西南沟；

	当铺地满族乡马架子村；

	当铺地满族乡三家村；

	当铺地满族乡扎兰坟村水泉组；

	岗子乡高峰村西南沟；

	岗子乡红庙子庙子沟；

	岗子乡牌鹿沟村下营子；

岗子乡四大家村四大家组；
岗子乡台子村兴隆庄组；

	哈拉道口镇歪脖子井村上歪脖子井组；

	哈拉道口镇歪脖子井村下歪脖子井组；

哈拉道口镇王家地村；

	老府镇白音波罗村石门沟2、4组；

	老府镇二道河子村后沙帽沟；

	老府镇巨昌隆村水泉沟下；

	老府镇老府村；

	老府镇老庙沟；

	老府镇那戈营子村宋家梁组；

	老府镇台子村六组（西台子）；

	老府镇西山根村西山根组；

	老府镇下井村东山；

	老府镇杨树湾子村岗子；

	穆家营子镇大西牛波罗村大西牛；

穆家营子镇古都河村4-8组；

	穆家营子镇大西牛波罗村园区；

	穆家营子镇丁家地村龙须沟东营子8、9组；

	上官地镇草帽山村中草帽山组；

	上官地镇后五家村窑子沟组；

	上官地镇草帽山村二道沟组；

	太平地镇敖包吐村马架子；

	太平地镇敖包吐村东山头；

	太平地镇敖包吐村五大份；

	太平地镇六分地；

	太平地镇潘家沟小西南营子；

	太平地镇山前村；

	太平地镇四分地村；

太平地镇杨树林村；

	王府镇二分地村侯家营；

	王府镇牛家营子村陆营子4组；

	王府镇牛家营子村腰洼子；

	王府镇四分地村邓家沟；

	王府镇四分地村三分地、四分地；

	王府镇长胜村蒿莱沟。


    资金来源为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工程建设必要性

    农村供水保障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路径，同时是“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的重要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30号）和《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做好2023年农村供水维修改造提升工程前期工作的通知》（内水农〔2022〕43号）精神，编制本次《赤峰市松山区2025年抗旱应急工程实施方案》，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继续加大对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五、组织实施

    项目由松山区水利局统一组织实施。建设完成后移交各乡镇统一运行管理。
